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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北 部 湾 新 奥 燃 气 发 展 有 限 公 司
广北燃发函〔2020〕14 号

关于对《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
北海市疫情防控期间临时降低部分行业用气价

格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复函

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《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海市疫情防控期间临时

降低部分行业用气价格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北发改价格【2020】

18 号）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收悉。为贯彻落实北海市关于加强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支持北海市政府更

好地落实为企业“降本减负”政策，减轻疫情影响，保经营稳发

展，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经研究，现函复调整天

然气销售价格如下：

一、工业用气销售价格从 4.01 元/标准立方调整为 3.77 元

/标准立方，下调 0.24 元/标准立方；

二、商业用气销售价格从 4.31 元/标准立方调整为 4.05 元/

标准立方，下调 0.26 元/标准立方；



2 / 2

三、本函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执行。

四、根据以上调价文件精神 ，我司排查了符合条件的客户，

鉴于我司收到上述文件时，2020 年 2 月的天然气费已经按照调

整前的价格完成结算，由此多结算的金额我司将于 2020 年 3 月

的天然气费中予以扣减。

此复

广西北部湾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

2020 年 3 月 13 日


